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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消委会2017年消费维权
十大典型案例（二）

【案情简介】

2016年2月14日，魏某驾驶阳光财险绵阳中
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承保的小型轿车在
行驶中与刘某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
两车受损，刘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事发后，刘某
被送入三台某医院进行救治，于2016年5月2日出
院，2016年7月28日在家中死亡，留下配偶和两
个未成年的孩子。经三台县交警大队认定魏某承
担事故主要责任，刘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魏某
涉嫌交通肇事罪被起诉至三台县人民法院，刘某
的家属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去年4月5
日，该案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刘某家属提交的
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法庭限时30天补充证据。

【处理过程及结果】

上述相关证据需要到遥远的新疆去收
集，路途遥远、时间和金钱成本较高。市保险
行业协会通过和法院的诉调对接机制获悉
后，向当事人刘某家属讲解和介绍了关于保
险业人民调解组织及其作用和意义，并就该

案中民事部分可以免费申请案外调解，如果
调解成功，可以快速得到保险公司赔款支
付。去年4月7日刘某家属向市保险合同争议
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申请调
解。调委会受理后，立即着手相关资料收集，
与相关当事方进行沟通了解熟悉情况。调委
会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于
去年 4 月 10 日组织各方当事人依法依规调
解。因前期充分沟通和协商到位，各方当事人
就民事赔偿事宜当场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调
解协议。阳光财险于调解协议签订后10日内
将40余万元理赔款付至刘某家属银行账户。

【案例评析】

该案涉及刑事犯罪且死亡民事赔偿金
额大，案情复杂，各方争议较大，死者家属情
绪激动，同时诉讼周期漫长且成本高。调委
会接受死者家属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条的规定，遵循自愿、
平等、合法的原则组织调解，快速化解矛盾
纠纷，有效地维护了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案情简介】

邓某于2011年在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
两张分红型保险，合计年缴保费88830元，缴费
期限均为10年，现已缴费6 年。在保单存续期间
从2013年开始就在公司办理了保单贷款和还
款，目前其名下所有保单都有贷款未偿还。2017
年4月消费者分别向保监和公司全国服务热线
进行投诉，称代理人在投保时有销售误导行为，
要求公司给予全额退保，否则将向媒体曝光。

【处理过程及结果】

在接到上述投诉反映后，绵阳某人寿公
司高度重视并积极与消费者联系，但多次沟
通面谈未果，消费者情绪激动矛盾升级，并
制作了横幅和标语牌，准备采用较激进方式
维权。为避免矛盾激化事态扩大，该人寿公司
向市保险行业协会作了汇报并取得支持，由
市保险行业协会邀请消费者进行沟通调解。

市保险行业协会迅速启动调解程序，组
织双方进行现场调解。市保险行业协会工作
人员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仔细听取消费
者陈述案件情况，具体分析双方各自存在的
问题，力求化解矛盾纠纷。通过耐心细致的
沟通，消费者与绵阳某人寿公司终于达成一
致，同意承担退保损失 35980 元，签订调解
协议。消费者对协会调解组织公正、专业的
调解竖起大拇指，双方握手谈和，满意而归。

【案例评析】

本案中，消费者情绪激动，维权方式激进，
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事态发生，市保
险行业协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
法》第三条的规定，本着公平、公正的立场，耐
心沟通，消除了消费者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隔
阂，实现了回归理性解决纠纷。本案充分体现
了市保险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在化解保险消费
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案情简介】

去年4月25日，消费者刘先生在绵阳高新
区某按摩服务部进行保健按摩，在按摩过程中
店主唐先生由于失误，将刘先生背部用来做保
健的酒精引燃，导致刘先生的背部烧伤，刘先生
要求该按摩服务部对身体的损伤进行赔偿损
失，但多次协商都没有解决。消费者去年4月27
日将该按摩服务部投诉至高新区消费者协会，
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和精神损失费。

【处理过程及结果】

高新区消费者协会接到消费者
投诉后，立即展开调查调解工作。在

深入调解过程中，当事双方就赔
偿的费用争论不休，唐先生认

为刘先生的背部烧伤只需
要几千元就能医好，

而刘先生认为背
部烧伤后很

长 一 段

时间内不能工作，要忍受伤口的疼痛，还要
承担万一由背部烧伤引起的其他并发症，
因此提出了更加高额的赔偿要求。经过高
新区消费者协会多次沟通调解，最终由该
按摩服务部一次性赔偿消费者刘先生现金
15000 元整，这起投诉得到圆满解决。

【案例评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十一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
获得赔偿的权利”之规定享有安全权、赔
偿权和受到尊重的权利。

本案中，消费者刘先生在绵阳高
新区某按摩服务部付费接受按摩
服务，由于唐先生的工作失误导
致其背部烧伤，其人身受到损
害，此情况下，经营者唐
先生有责任赔偿消
费者刘 先 生
的损失。

【案情简介】

根据群众举报，市质监局会同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对涪城区石塘镇瓦店村内一洗衣粉加工坊及
成品库房进行检查时，现场发现店主张某正在生产

“汰渍”“立白”“奥妙”等洗衣粉，在库房内查获了大
量涉嫌以假充真的“蓝月亮”洗衣液和“汰渍”“立
白”“奥妙”洗衣粉等产品，查获用于生产袋装洗衣
粉的散装洗衣粉、封口机、电子秤和包装袋。

【处理过程及结果】

经“汰渍”、“立白”、“奥妙”、“蓝月亮”等品
牌所有企业鉴定，当事人张某生产的产品全部
为以假充真的产品。

该案中张某涉嫌长时间从事以上违法
生产行为，且市质监局曾与市经侦支队查处
过张某生产以假充真的洗衣粉、洗衣液案，
两次违法为同一违法当事人。根据《行政
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
条的规定，市质监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
关侦查办理。最终，该案件当事人张某
因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罪被依法判决
有期徒刑 3 年，涉案人员张某某被依
法判决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销售
假冒包装材料的另一当事人李某
某被判决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案例评析】

本案中，张某在被查处
后，在非法利益的驱使下，
拒不整改，继续违法生
产，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利
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构成了违法犯罪。
我市各部门紧密配
合，协同作战，对
违法犯罪行为
一查到底，严
惩不贷。

案例十：

网络购物日益成为时尚，使用手机支付更
显方便快捷，而因此引发的网络消费纠纷及其
投诉案例也明显上升。在“3·15”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到来之际，市消委会为此发布今年第2号消
费警示，提醒消费者谨防网络消费骗局，慎重下
载手机APP，善于保护自己的消费合法权益。

目前，很多正规商家都自行开发了手机
APP，通过第三方实现线上支付功能。同时，也
有一些不法商贩，利用消费者对知名商家的信
任，通过网络广告或实地张贴、发放广告单，宣
传某些商品或者服务高额优惠、消费款高额返
利、送费大于充费等各种让消费者心动的广告，
有些还设计了手机 APP 软件让消费者下载使
用，这些丰厚的优惠无疑会让消费者心动。殊不
知一些手机购物网站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正等
着你，在你下单支付后，你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已
经受到侵害。

根据消费者的情况反映，他们下载和使用
了这些手机 APP 进行购物或者消费后，对方并
没有按照承诺按时返利，经过一段时间，当消费
者通过手机APP平台咨询情况或者拨打电话反
映情况时，对方会以平台正在与其他公司整合
等种种理由，拒绝按约定给消费者优惠和返利，
致使消费者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在与消费者的沟通中了解到，其手机 APP
的线下平台多位于省外城市，且平台名称经常
进行变化，使监管部门无法有效掌握线下平台
商的真实情况。

绵阳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醒广大消
费者：正规商家经营的商品和服务都遵循公平
交易的原则，其经营的商品和服务有严格的成
本体系，相对的优惠和返利都只是吸引消费者
的一种营销方式，商家绝不会以低于成本价的
违法方式销售和返利，这些伪装成各种高额回
报的障眼法，已经完全背离了以消费为基础的
原则和市场规律，因此，消费者面对巨大经济诱
惑和陌生的手机 APP 时，一定要保持理智和清
醒头脑，避免造成纠纷和巨大经济损失。

如果发现有类似的销售方式，或已陷入类
似的销售骗局，应该及时拨打消费者投诉电话
12315或者拨打110报警电话。

（郭东 周宗鑫本报记者）

网络消费骗局多
慎重下载手机APP

——市消委会发布今年第2号消费警示

【案情简介】

2017 年7 月31 日，中国人民银行绵阳市
中心支行收到某女士的书面投诉函，称因其前
夫（已故）生前以她的名义在市内一家银行办理
了质押贷款，而该情况她本人并不知情，不应
承担偿还义务。这位女士同时出具了某地人民
法院的生效判决文书，法院判令当事人该女士
不承担贷款偿还义务，这家银行不承担返还
质押物的义务。但在人民银行征信记录中仍
有该女士借款尚未偿还的记录。该女士多次
与这家银行协商，请求纠正该条征信记录未
果，就此事向人民银行投诉。

【处理过程及结果】

人民银行接到该女士的投诉后，根据
该女士提供的资料信息，立即联系被投
诉银行，经多次与这家银行沟通，该行删
除了当事人涉及有争议的征信记录，这
一事件得以妥善解决，消费者对该问
题的处理过程及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评析】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关
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
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
失”的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关于进一步加强
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使用管理的通知》

有关规定，法院已判定
该笔贷款合同关系不

成立，该银行应当
对该项信用记录

提请纠正，否
则应当承担

侵 权 责
任。

绵阳市消委系统受理消费者
投诉咨询联系方式

绵阳市消委会

绵阳市一环路南段213号市工商局5楼
0816—12315 0816—2626315
涪城区消委会

绵阳市跃进路北段34号
0816—2686336
游仙区消委会

绵阳市游仙区华兴南街4号
0816—2966315
科学城消委会

绵阳市绵山路64号科学城办事处大楼318室
0816—2492315
经开区消委会

绵阳市经开区文武西路498号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
0816—2262317
高新区消委会

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129号
0816—2347458
科创园消委会

绵阳市科创园区孵化大楼B区202号
0816—6334591
安州区消委会

安州区花荄镇建安路工商行政管理局
0816—4338315
江油市消委会

江油市李白大道中段
0816—3366315
三台县消委会

绵阳市三台县潼川镇西顺城街93号
0816—5280315
盐亭县消委会

盐亭县食药工质局
0816—7121315
梓潼县消委会

梓潼县文昌镇中和街西段157号
0816—8219447
北川羌族自治县消委会

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尔玛路16号
0816—4821274
平武县消委会

绵阳市平武县龙安镇金龙路工商局内
0816—8812315

创造品质消
费环境，让消费
者实现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是市
消委系统的追求。

案例六：

征信记录存争议
人行协调解纠纷

案例七：

民事赔偿争议大 调委会调解化纠纷

案例八：消费者手握横幅怒气冲天 成功调解满意而归

案例九：按摩服务被烧伤 店主承担赔偿责任

假冒伪劣
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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